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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8201820182018】】】】0349034903490349 号号号号    

    

关于对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经营及业绩情况、

资金状况、财务信息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经营及业绩情况关于经营及业绩情况关于经营及业绩情况关于经营及业绩情况    

1.年报披露，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 29.86 亿元，同比下滑

8.64%；归母净利润 5883.02 万元，同比下滑 2.06%；扣非后净利润

2554.47 万元，同比下滑 50.22%。同时，年报披露，报告期内黄磷、

磷酸、磷酸盐产品价格上涨，但行业内部分磷化工企业预判黄磷价

格上涨，提前备货，降低2017年的采购量和库存量，导致黄磷及下

游磷制品市场有价无市、价升量跌。 

（1）请公司以图表形式列示原材料、黄磷及主要磷制品价格走

势，补充披露磷化工产业链上下游产品的价格变动关系，进一步说

明出现“有价无市、价升量跌”现象的原因；（2）在该等行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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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司黄磷生产量比上年增长 8.41%，但销售量同比下降 49.67%。

请公司补充披露黄磷生产量上升的原因，结合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和

销量的变化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营业收入下滑的原因；（3）结合问

题（1）中原材料价格走势、主要产品价格走势、公司调价政策、各

细分产品的下游市场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归母净利润下滑及扣非后净

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公司对后市的预判情况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

施。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2.年报显示，“成本分析表”中公司对分产品的成本构成项目

披露不充分。请公司按照《格式准则第 2 号》的要求详细披露各产

品的具体成本构成情况。 

3.年报披露，公司分季度财务数据中，各季度营业收入较为稳

定，但第二季度归母净利润低于其他三季度；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

润度为负，与前三季度出现背离；第一、四季度经营现金流远高于

其他两个季度。请公司结合各季度业务开展情况补充披露上述情况

产生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4.年报显示，全资子公司兴霞物流2017年实现净利润-1751.08

万元，2016年实现净利润5242.33万元。公司在2016年年报及相关

公告中称兴霞物流为澄星股份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澄星股份将合

并范围内销售的利润主要留在兴霞物流。请公司：（1）结合兴霞物

流的业务模式、财务核算政策等说明兴霞物流2017年度亏损的原因，

近两年业绩大幅变动的原因；（2）报告期内公司内部各子公司间的

业务模式是否发生较大改变。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5.年报显示，公司主要子公司近两年业绩波动较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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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弥勒磷电净利润 3510.31万元，同比增加 241%；钦州澄星化

工由亏转盈；兴霞物流由盈转亏等。请公司补充披露：（1）主要子

公司业务情况；（2）子公司单体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

于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并具体列示合并后各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净利润的

贡献情况；（3）结合母公司及各子公司盈利情况综合说明公司本期

盈利的主要来源；（4）结合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模式、业务分工情

况说明本期主要子公司业绩变动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6.年报披露，电力成本在公司磷产品生产成本中占比在 40%左

右，是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云

南雷打滩水电采购生产用电 1.12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5.35%。

但公司同时披露，公司具有“矿、电、磷一体化”的产业链优势，

在云南配套建设了水电站和火电站，可以解决长期稳定生产所需电

力的问题。请公司：（1）补充披露生产成本—电力成本中自产用电

和外购用电的金额及比例；（2）向云南雷打滩水电采购电力的价格

是否公允；（3）在自身拥有电站情况下，依然向关联方采购电力的

原因和合理性，公司前后信息披露是否一致。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资金状况关于资金状况关于资金状况关于资金状况    

7．年报显示，公司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8.71%、

71.91%、73.49%，逐年上升。其中2017年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共计 37.02 亿元，在总负债中的占比约为 63%。同时，

长期借款为 9.8 亿元，同比增长 1164.41%，公司称主要用于已建成

项目的结算支付和拟新建项目资金储备。请公司：（1）结合经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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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短期借款（含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具体用途、到期时的偿付来源；（2）补充

披露长期借款用途中拟新建项目的计划安排、进度、资金需求，是

否与公司经营战略及行业发展相一致。（3）补充披露公司是否存在

资金链紧张的压力、是否存在到期无法还本付息的风险，并做好充

分的风险提示。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8.年报显示，控股股东澄星集团、第二大股东汉盈投资股权质

押率100%，合计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41.8%。请公司补充披露：（1）

澄星集团及汉盈投资目前的资金状况、基本财务指标；（2）股权质

押资金的用途；（3）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4）是否存在可能影

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生产经营等的相关事项，并进行风险提示。 

9.年报披露，2017 年短期借款金额为 36.72 亿元，其中 14.83

亿元为票据贴现，系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之间开具的未到期承兑汇

票予以贴现的金额。同时，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3.36亿元。审

计师将应付票据的管理与核算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 

请公司：（1）详细说明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之间开具的未到期

承兑汇票予以贴现的具体业务往来，以流程图形式予以说明；（2）

补充披露内部交易中使用票据结算的各子公司名称、票据结算占总

交易金额的比例、使用票据结算的起始年份及原因；（3）该等票据

贴现是否具有真实商业背景，账面记载是否与交易实质一致，开票

实质是否出于融资目的，是否合规；（4）应付票据期末金额较大的

原因。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说明核查方法、

过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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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报披露，2017 年应收票据金额为 2846.65 万元，同比减

少 47.76%，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

收票据中，期末终止确认金额为 3.82 亿元，请公司：（1）补充披

露本期应收票据减少的原因，分别列示期末终止确认的已背书和已

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金额和占比情况；（2）

期末存在金额较大已终止确认的金额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三三三、、、、关于财务信息关于财务信息关于财务信息关于财务信息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    

11.年报披露，2017 年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98 亿元，同比增

加约 8.9%，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5.45 万元，同比减少

94.6%。请公司：（1）结合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回款情况、信用

政策等说明应收账款增加而坏账准备计提大幅减少的原因；（2）公

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

见。 

12.年报披露，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中存在4382.23万元“澄张路

18 号拆迁资产”自 2014 年以来长期挂账。年报显示，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基本完成搬迁清理工作，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收到搬迁补偿款。请公司：（1）补充披露将该部分资产

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的原因，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2）截至报

告期末尚未收到搬迁补偿款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3.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商誉为1270.39万元，其中澄星日

化和兴霞物流的商誉分别为 1196.62 万元和 52.31 万元。报告期内

澄星日化和兴霞物流均出现亏损，公司未计提减值准备。请公司说

明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14.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

请补充披露其他业务收入的构

15.请公司按照《

露环境信息，或未按照规则要求披露相关环境信息的原因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

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27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为

请补充披露其他业务收入的构成明细。 

《格式准则第 2号》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或未按照规则要求披露相关环境信息的原因

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

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年 4 月 20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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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86 亿元，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补充披

或未按照规则要求披露相关环境信息的原因。 

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

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

并于 2018 年 4 月

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